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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理财杂志征订开始了  

最新会计课程开班了！  

2012年财会信报征订  

《税务规划》期刊优惠  

轻松搞定会计职称考试   

2011年注会考试网络速  

中国CFO的梦想课堂  

陪小艾来一次会计长途  

会计继续教育辅导年检  

会计考试保通过只考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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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号——信息披露  

·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2011年度大学生医疗  

·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 

·中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就中注协发布  

·关于印发《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[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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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其他其他其他

部机关各司局、部属各单位： 

  为规范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，强化预算约束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央本级项目

支出预算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内部审计工作实际，我部制定了《农业部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附件：农业部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 二○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

  

附件： 

农业部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

 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农业部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管理，强化预算约束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

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农业部内部审计工作经费，是指由部门预算安排，用于组织实施内部审计、资金监管等工作

的经常性财政专项业务经费。 

 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设有独立内部审计部门的有关司局和预算单位。 

  第四条 内部审计工作经费遵循统一管理、专项申请、逐年核定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 

  第五条 财务司负责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的预算管理。 

  第六条 内部审计工作经费按照项目管理程序，由有关单位根据履行业务职能的需要、本年度工作目

标和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，提出预算申请，部财务司审核下达，纳入单位预算管理。 

  第七条 内部审计工作经费的支出范围，包括业务工作经费、审计外勤经费。 

  第八条 业务工作经费。用于内审部门开展日常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工作支出，包括办公费、邮电费、

交通费、差旅费、培训费、咨询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开展境外审计发生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，以及其他

相关支出。业务工作经费的开支标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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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九条 审计外勤经费。用于审计人员履行审计职责（含经济责任审计、专项审计）期间发生的符合

有关规定的市内交通费、中午误餐费、加班费、差旅费。其标准参照《审计署机关及派出机构审计外勤

经费管理办法》（审办发〔2010〕27号）执行。 

  第十条 内部审计工作经费不得开支编制内职工的人员工资、奖金、津补贴和福利支出，不得开支罚

款、捐赠、赞助、投资等，严禁以任何方式谋取私利。 

 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工作经费要纳入本单位财务统一核算，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执行，专款专用。属于

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，必须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十二条 经费使用单位应当遵守国家财政、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

的监督检查，并于每年1月向财务司报送上一年度经费使用情况总结。 

  第十三条 财务司应当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有

效。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财政、财务规章制度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 

 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司负责解释。 

   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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